
1

浅析我国专利侵权判定中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扩张与限制之新进展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Limits and Expansion of Claim’s Protection Scope

in Patent Infringement Establishment

张永康（ZHANG，Yongkang）

摘要：在侵权判定中，采用等同原则、禁止反悔原则及捐献规则对专利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进行扩张与限制。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

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

联想到的特征，在国家标准中公布的可替换技术方案，并不能作为是否是等同特征的判断

标准。在审查或无效阶段中，通过书面声明或修改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作了限制承

诺或部分地放弃，则该书面声明或修改前后的技术方案之间的范围均为放弃的内容，禁止

反悔。仅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是被捐献的技术方案 ，

其应仅包括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方案而不应包括与其等同的技术方案。

关键词：等同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 捐献规则

1.引言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需要对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解释，来确定专利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的界限。在对该界限进行确定时，为了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我国

已发展出了等同原则、禁止反悔原则以及捐献规则等的对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扩

张与限制的各种原则及规则。

首先，关于等同原则，该原则是在上述原则及规则中最早确立的，其是在最高人民法

院于 2001 年 6 月 22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

规定》（下称，《2001 年专利纠纷案件规定》）的司法解释中明确确立的。

等同原则的含义是，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既包括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特征所确定

的范围，也包括与该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等同原则扩张了专利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利益，鼓励了发明创造。

其次，关于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正式确立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的《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09 年专利纠

纷案件解释》）的司法解释中确立的，但是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早有运用①。

禁止反悔原则的含义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对

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者进行意见陈述，放弃了某些技术方案，该放弃的技术方案

不应在侵权判定时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禁止反悔原则限制根据等同原则主张侵权的权

利要求的等同特征范围，排除了在专利申请的审批过程中通过限制性修改或者限定性的陈

① 虽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年 6月 2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

没有明确确立禁止反悔原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在“《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2001）法释字第 21号司法

解释》”中，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准确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将等同原则的适用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另外，在很多的早期

判决中也采用了禁止反悔原则，例如，“手机自动隐形拨号报失的实现方法”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2005）一中民初字第 325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高民终字第 12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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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放弃了的等同特征。

再次，关于捐献规则，该规则是在上述的《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的司法解释中

首次确立的。

捐献规则的含义是，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

视为专利人将该技术方案已经捐献该社会，该技术方案不会通过等同原则而再次包含在该

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对上述原则及规则的理解以及运用，对相关当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上

述原则及规则的适用往往与案件所涉及的具体技术方案等实际情况直接相关，司法解释中

只能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从而导致在对上述原则及规则的理解以及运用上，产生诸多困

难。

本文中，笔者希望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的一些近期案例进行分析，探究

上述司法解释字面含义背后的真正内涵，以求能够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并能运用上述原

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扩张与限制

2.1 等同原则

目前，世界各国专利法大都规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力要求的内容为准。从理论上讲，

按照该规定，应该严格按照权利要求的字面内容来判断被控侵权物或方法是否落入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以保证权利要求的公示性。

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局限性，申请人在撰写权利要求时，难以真实地界定出自己的发

明的界限，而且，由于技术的发展，一些器件更新换代，在撰写权利要求时不可能想到技术

特征，在侵权发生时成为公知常识，如果实施的客体与权利要求相比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则

不被认定为侵权，则将不能很好地补偿专利权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造成专利权人与社会公

众的利益失衡，影响申请人进行发明创造的热情，进而，导致专利制度的鼓励发明创造，推

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影响。

因此，各国普遍建立了等同原则，以对权利要求所表达的保护范围作出一定程度扩张，

从而不仅对表现在权利要求的文字上的技术方案进行保护，而且还能够对文字背后真实地体

现发明创造的实质的技术方案进行保护。

具体到我国，在《2001 年专利纠纷案件规定》中的第十七条中，对于等同原则有如下

规定：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②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

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

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

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

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②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第十七条原文中，记载的是“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但是由于专利法进行了修改，该“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应该对应于“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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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理解上述条文呢？

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的一些案例对上述条文进行分

析，以期能够使上述的原则性规定明晰化，便于读者掌握。

（1）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是指在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所有的技术特征。

首先，在《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中的第七条中，对于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

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有如下规定：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

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

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

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根据该 2009 年的司法解释，在侵权判断时，应当审查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技术特

征，也即，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均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由此 ，

上述《2001 年专利纠纷案件规定》中的必要技术特征应该改读为全部技术特征。

另外，在 2005 年做出的“混凝土薄壁筒体构件”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1]判决中,

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法官也认为：

“凡是专利权人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都不应当被忽略 ，

而均应纳入技术特征对比之列。”

综上可以明确，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所确

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上述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2）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是“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

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

联想到的特征”，国家标准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在国家标准中公布的可替换技术方案，

并不能作为是否是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

首先，关于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在“《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专利法（2001）法释字第 21 号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解释为：

“等同特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

同的效果。也就是说，等同特征与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特征必须在手段、功能和

效果三个方面都没有实质性区别，而是简单的替换或者变换。这是认定构成等同的客观标

准。

二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或者说对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认定构成等同的主观标准。所谓普通技术人员，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应当以侵权发生期间该专利所属领域的平均知识水平为标准衡量，是指具有该

技术领域中的一般知识和能力的技术人员，既不是该领域的技术专家也不是不懂技术的

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普通技术人员是一个假想的群体，因此界定的难度较大。在判断

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是否构成等同时，如果委托有关技术鉴定单位

进行比较鉴定或者请相关技术领域专家发表意见，则应当考虑鉴定结论或者专家意见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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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作出的。”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将《2001 年专利纠纷案件规定》中的判断等同的

标准进一步解释成包括客观标准（三个基本相同）和主观标准（一个容易想到）两个部分 ，

要构成等同特征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个部分。

另外，在“一种防治钙质缺损的药物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2]中,最高

人民法院认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药管安(2000) 131 号《通知》附件中，虽然公布了可以‘用

盐酸赖氨酸 10g 代替谷氨酸 10g’，但这只是国家采用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并非专利法

意义上的等同替换，不能据此就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盐酸赖氨酸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 1 记载的‘谷氨酸或谷氨酰胺’技术特征等同。”

综上可以明确，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是包括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两个部分的“以基

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标准，而所谓的国家标准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

在国家标准中公布的可替换技术方案，并不能替代上述标准来判断技术特征之间是否等

同。

（3）功能性技术特征所覆盖的范围，是通过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性特征的具

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来确定。

首先，在《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中的第四条中，对于功能性特征限定的范围，

有如下规定：

“功能性特征限定的范围，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性特征的具体实施方

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

而且，早在作出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除臭吸汗鞋垫”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3]

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也认为，

“对于采用功能性限定特征的权利要求，不应当实现该功能的具体方按照其字面含义

解释为涵盖了能够实现该功能的所有方式，而是应当受到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式的限制。

具体而言，在侵权判断中应当对功能性限定特征解释为仅仅涵盖了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

现方式及其等同方式。”

综上可以明确，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功能性特征所限定的范围，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

描述的该功能性特征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来确定，而不能解释为涵盖了能

够实现该功能的所有方式。

2.2 禁止反悔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限制根据等同原则主张侵权的权利要求的等同特征范围，排除了在专利

申请的审批过程中或无效过程中通过限制性修改或者限定性的陈述放弃了的等同特征。

具体到我国，在《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中的第六条，对于禁止反悔原则，有如

下规定：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

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入专利权保

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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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理解上述条文呢？

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的一些案例对上述条文进行分

析，以期能够将上述原则性规定明晰化，便于读者掌握。

（1）“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指的是放弃

了技术方案的客观结果，而不论造成该结果的原因。

首先，关于《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中对于禁止反悔原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的法官解释[4]为：

“该条强调的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客观上所作的限制性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该

修改或者陈述是权利人主动还是应审查员要求所为，与专利授权条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以及是否被审查员最终采信，均不影响该规则的适用。”

其次，在“一种防治钙质缺损的药物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5]中,最高人

民法院的法官认为：

“根据禁止反悔原则，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

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不能将

其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应包括‘葡萄糖酸钙’技术特

征的技术方案。”

在上述审理中，法官在判断为禁止反悔时，如上述文章中所述，并没有论证该修改或

者陈述的原因以及该修改或者陈述与专利授权条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可以明确，只要是书面声明或者修改对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作了限制承诺或者

部分地放弃了保护，不管该修改或者陈述的原因，以及该修改或者陈述与专利授权条件是

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均禁止反悔。

（2）在审查或无效阶段中，只要是书面声明或者修改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作了

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则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后的该技术特征限定的范围与之前的

技术特征限定的范围之间的范围均为放弃的内容，禁止反悔。

上述观点，笔者是在考察了禁止反悔原则的历史演变而得出的。

具体地，在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了《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会议讨论稿），在该会议讨论稿第十三条中，对于禁止反悔原则，有如下规定：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维持程序中，为满足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关

于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的要求，在专利文件中或者通过书面声明或者记录在案的陈述等，

对专利权保护范围所作的具有限制作用的任何修改或者意见陈述,对权利人有约束作用，在专

利侵权诉讼中禁止反悔。

人民法院不应将禁止反悔的技术内容认定为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但对

于在专利授权和/或维持程序中修改过的技术特征，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之后，权利人仍然有

权主张对保留的该技术特征适用等同原则。”

该 2003 年的会议讨论稿虽未正式生效，但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必然对当时的

侵权判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将其与上述《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中的关于禁止反悔

的记载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 2009 年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删除了“但对于在专利授权和/

或维持程序中修改过的技术特征，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之后，权利人仍然有权主张对保留

的该技术特征适用等同原则”的规定，由此，应该可以明确，对于在专利授权和/或维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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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修改过的技术特征，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之后，权利人不能再主张对保留的该技术特征

适用等同原则，也即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后的该技术特征限定的范围与之前的技术特征

限定的范围之间的范围均为放弃的内容，禁止反悔。

究其原因，等同原则所体现的利益平衡是社会公众与专利权人之间的动态平衡，其内涵

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当今社会技术发展迅速，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也日益密集，如果

过度适用等同原则，将会严重影响到新技术开发的自由空间，也为社会公众创立了太多的模

糊区域。通过如上所述适用禁止反悔原则，除能够对等同原则进行一定的限制之外，还能够

减少模糊区域，更大程度地保证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使社会公众能够容易地自行判断能够

自由实施的空间。

（3）被控侵权人未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时，人民法院可以主动适应禁止反悔原则。

在“汽车地桩锁”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6]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

“禁止反悔原则是对认定等同侵权的限制。现行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是否可

以主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未作规定，为了维持专利权人与被控侵权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

利益平衡，亦不应对人民法院主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予以限制。因此，在认定是否构成等

同侵权时，即使被控侵权人没有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业已查明的事

实，通过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对等同范围予以必要的限制，以合理的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

由此可以明确，被控侵权人未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时，人民法院可以主动适应禁止反

悔原则。

（4）禁止反悔的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

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而非是在其他场合下放弃的技术方案。

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专利文件是一个法律文件，其能够产生法律效力在于其履行了

申请的审查甚至无效过程中的审查的法律程序，只有在上述过程中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

陈述或修改才是该法律文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其他程序中，例如其他的诉讼程序中的陈述则是对该法律文件的解释过程，该过

程中的解释，具有自认的效力，但该效力应该仅限于该诉讼程序，在其他诉讼程序中并不

必然产生自认或禁止反悔的效果。

2.3 捐献规则

由于如在 2.1 节所论述的等同原则的适用，导致专利申请人在申请专利时，会采取如下

的策略。即，在专利申请时，权利要求采用比较下位的概念，而在说明书及附图中又对其进

行扩张解释,然后，在侵权诉讼中主张说明书所扩张的部分属于等同特征。

由于在专利申请时，权利要求采用比较下位的概念，容易获得授权，而在侵权诉讼中又

能够将其扩张到说明书中所记载的范围，因此，通过该策略能够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然而，专利制度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对专利权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要维护权利要求的公

示作用。因此，为了维护权利要求书的公示性，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在很

多国家的侵权判定中都确立了捐献规则及其类似的规则③。

具体到我国，在《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中的第五条，对于捐献规则，有如下规

③例如，美国法院确立了捐献规则及可预见规则，日本确立了意识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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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对于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

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一原则是随着《2009 年专利纠纷案件解释》的司法解释的颁布而引入到我国的，在

实践中尚未有任何的司法案例，在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跟读者一同讨论学习。

（1）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

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构成的技术方案以及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覆盖权利要求的技术方

案的该技术方案以外的部分的技术方案是被捐献的技术方案。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孔祥俊法官等在《电子知识产权》杂志上撰文，对捐献规则解

释如下[7]，

“该规则是指，对于说明书记载而权利要求未记载的技术方案，视为专利权人将其捐献

给社会公众，不得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上述已捐献的内容属于等同特征所确定的范围。捐

献规则实质上是对等同原则适用的一种限制。之所以如此规定，是考虑到以下情形：专利申

请人有时为了容易获得授权，权利要求采用比较下位的概念，而说明书及附图又对其扩张解

释。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中主张说明书所扩张的部分属于等同特征，从而不适当地扩大了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实际上，这是一种“两头得利”的行为。专利制度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对专

利权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要维护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

由此可以理解，该条司法解释的目的是通过制止上述“两头得利”的行为，以维护权利

要求的公示作用。因此，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权利要求的技

术方案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构成的技术方案，以及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

求中未记载的覆盖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该技术方案以外的部分的技术方案，均可认定为是

上述两头得利的行为，应该要制止。

另外，在孔祥俊法官等在《人民法院》杂志上刊登的撰文 [8]中，还举出如下案例，

“权利要求明确记载某一个技术特征是“三个螺丝”，而说明书又称，该螺丝也可以是五

个、八个、十个。如果被控侵权产品的相应特征是八个螺丝，权利人主张该八个螺丝与三个

螺丝等同，依据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权利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因为，权利要求未记载

而说明书或者附图描述的技术方案，不属于等同特征限定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上述案例作为举例，明确说明了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权

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构成的技术方案，应被认定为是两头得利的行为，

应该要制止。

（2）被捐献的技术方案仅包括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方案，不应该包括与说明书中明

确记载的技术方案相等同的技术方案。

关于该点，笔者想说明的是，被捐献的技术方案仅包括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方案，

而不应该包括与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方案相等同的技术方案。

也即，在上述案例中，说明书中记载该螺丝也可以是五个、八个、十个，如果被控侵权

产品的相应特征是七个螺丝，权利人主张该七个螺丝与三个螺丝等同，此时，不能依据司法

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将上述七个螺丝与五个、八个、十个螺丝相等同而进行捐献，相反应该

可以按照上述等同原则进行判断该七个螺丝与三个螺丝是否等同。

究其原因是，虽然上述规定是为了控制两头得利的行为，但是，从捐献的法理来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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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考虑当事人的意愿，不能要求其捐献本不想捐献的部分。

3．实务上的指导

3.1 专利权人（申请人）的应对策略

（1）通过“三个基本相同、一个容易想到”的上述判断标准来证明被控侵权的技术特征

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相等同

如上述 2.1 节等同原则中所述，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是“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

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

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因此，若要想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能够通过等同原则而扩张到覆盖被控侵权对象，必须按

照上述判断标准，积极证明被控侵权对象中的技术特征满足下述两个条件：一是与权利要求

中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二是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或者说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是显而

易见的。

（2）主张所涉技术特征不是功能性特征

如上述 2.1 节等同原则中所述，功能性特征所限定的范围，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

述的该功能性特征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来确定，而不能解释为涵盖了能够

实现该功能的所有方式，由此将该特征严格限定在了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

等同的实施方式上，有时可能会导致保护范围不适当地缩小。

因此，在侵权判定时，某项技术特征是否作为功能性特征来对待，有时变得非常重要。

而由于对于文字的表现方式的认识的不同，同一个技术特征有可能既可认定为是功能性限定

特征也有可能认定为是结构性特征，此时应极力主张该特征并非是功能性限定，而是一种结

构性特征。

（3）在撰写权利要求时，撰写适当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

如上述 2.2 节禁止反悔原则中所述，在审查或无效阶段中，只要是书面声明或者修改对

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作了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则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后的技

术特征与原先的技术特征之间的所有范围均为放弃的内容，明确地说，只要进行了限制性陈

述或部分地放弃，则对于该修改后技术特征就不能再适用等同原则。

因此，笔者认为，申请人在撰写权利要求时，撰写策略不应该是撰写保护范围尽可能宽

的权利要求，而应该是撰写保护范围适当的权利要求。

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上述观点，笔者举出下述案例：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为一种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其烧成时间为 2-12 小时。审查员检

索到一篇申请日前公开的对文件，其公开的烧成时间为 10 小时。申请人将权利要求改为一种

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其烧成时间为 2-8 小时，然后获得了授权。

获得授权后的专利权人发现有人实施的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的烧成时间为 8.5 小时。

此时，能否适用等同原则来判断实施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者侵权呢？

笔者认为，此时已经不能认定实施该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为侵权行为。原因在于，申

请人将烧成时间限制为 2-8 小时，就已经放弃了 8-12 小时之间的所有“领地”，应该适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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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反悔原则。此时，即使实施该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的烧成时间非常接近于权利要求的烧

成时间，也不能再适用等同原则了。

但是，假如在撰写时能够撰写一个合适的范围，而非尽可能大的范围，例如将权利要求

撰写为一种氮化硅陶瓷的生产方法，其烧成时间为 2-8 小时，则此时可以主张等同侵权，而

不受禁止反悔的制约。

（4）说明书中记载的所有的实施方式都要涵盖在权利要求书中

如上述 2.3 节捐献规则中所述，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权

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构成的技术方案，以及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覆盖

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该技术方案以外的部分的技术方案是被捐献的技术方案。

因此，若想自己的发明成果不会作为捐献的技术方案而被社会公众所自由使用，就应该

将说明书中记载的所有的实施方式都涵盖在权利要求书中而不让上述条件成立。

3.2 被控侵权人的应对策略

（1）通过“三个基本相同、一个容易想到”的上述判断标准来证明被控侵权的技术特征

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不相等同

如上述 2.1 节等同原则中所述，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是“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

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

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因此，若要想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能够通过等同原则扩张到覆盖被控侵权对象，必须按

照上述判断标准，积极证明被控侵权对象中的技术特征不能满足下述两个条件：一是与权利

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二是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或者说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是

显而易见的。因而，被控侵权对象中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不等同。

（2）主张所涉技术特征是功能性特征

如上述 3.1（2）节中所述，由于对于文字的表现方式的认识的不同，同一个技术特征有

可能既可认定为是功能性限定特征也有可能认定为是结构性特征，此时应极力主张该特征是

功能性限定，从而将该技术特征的范围限定到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特征的具体实施方式

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上。

（3）查看申请档案，寻找禁止反悔的证据

如上述 2.2 节禁止反悔原则中所述，在审查或无效阶段中，只要是书面声明或者修改对

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作了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则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后的技

术特征与原先的技术特征之间的所有范围均为“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

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明确地说，只要进行了限制性陈述或部分地放弃，则对于该修改后

技术特征就不可能再适用等同原则。

尽管在认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时，即使被控侵权人没有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人民法院

也可以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通过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对等同范围予以必要的限制，以合理的

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但由于能否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在多数情况下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胜

败，作为被控侵权人应该主动查阅专利权的审查档案，仔细研究，查看其修改及陈述对技术

特征的限定，寻找禁止反悔适用的依据，从而尽可能地争取到有利的诉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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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被控侵权物（方法）实施的技术是否是属于未在权利要求中记载但却在说

明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技术

如上述 2.3 节捐献规则中所述，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权

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构成的技术方案，以及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覆盖

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该技术方案以外的部分的技术方案是被捐献的技术方案。

因此，作为被控侵权人应该仔细阅读说明书及其附图，寻找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

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构成的技术方案，以及

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覆盖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该技术方案

以外的部分的技术方案，来查看自己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是专利权人已经捐献的技术方案，

如果是则作为证据证明自己不侵权。

4．结论

本文中，详细介绍并分析了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在确定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界

限时所采用的等同原则、禁止反悔原则以及捐献规则等的对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

扩张与限制的各原则及规则。

对上述原则及规则的理解以及运用，对相关当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上

述原则及规则的适用往往与案件所涉及的具体技术方案等实际情况直接相关，司法解释中

只能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可能划定统一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对上述原则及规则的理解

以及运用上，产生诸多困难。

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的一些近期案例进行全面分析，探

究上述司法解释字面含义背后的真正内涵，以求能够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并能运用上述

原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由于相关案例并不是很充足，而且今后法院的立场也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演变，

文中的许多观点，难免有出自笔者的个人主观推断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鉴于笔者水平和经验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业界前辈、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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